
湖南大学档案与校史馆

关于 2020 年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有关材料归档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

根据《中共湖南大学委员会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办法》（湖大党字

[2019]83 号）第十四条要求，“基层党委（党总支）应于每年年初

将上一年度转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分类整理，与登记表一起送档案

与校史馆归档”。现将 2020 年全校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有关材料归档

事宜通知如下：

一、归档时间

2021 年 5月 6日-2020 年 5月 30 日。

二、归档范围：

1. 2020 年教工、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登记表》、《党员组

织关系转出登记表》（省内、省外、校内）

2. 2020 年转入、转出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三、归档流程

(一)档案材料的收集与初步组卷

1.党员组织关系转入、转出登记表的收集和初步组卷

(1)登记表每页需盖基层党委（总支）公章，表格的每页必须有

标题和标题行，上侧应预留 25-30 毫米装订边，最短不得小于 20 毫

米，低于此尺寸的必须重新制作。



(2)将登记表按“先转入、后转出”，“先教工、后学生”，“先

省外、后省内、校内”的次序（如下所示）排列做成一本，不能缺交

某类表，本年度无人转移组织关系也必须有相应标记无的空白表，没

有学生的校机关和直附属单位基层党委（总支）可不交相应的学生党

员组织关系转入、转出登记表。

①湖南大学教工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登记表（省外）

②湖南大学教工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登记表（省内、校内）

③湖南大学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登记表（省外）

④湖南大学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登记表（省内、校内）

⑤湖南大学教工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省外）

⑥湖南大学教工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省内）

⑦湖南大学教工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校内）

⑧湖南大学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省外）

⑨湖南大学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省内）

⑩湖南大学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校内）

2.转入组织关系介绍信收集和初步组卷

直接将收集的转入党员的介绍信(如下图），按“先教工、后学

生”、“先省外、后省内”，再分别按相应转出登记表中先后次序排

列，做成一本。



3.转出组织关系介绍信收集和初步组卷

(1)整理介绍信存根：将加盖基层党委或组织部印章的第一联，

按“先教工、后学生”、“先省外、后省内”，再分别按照介绍信编

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次序排列, 做成一本。

(2)粘贴回执联：将收回的回执联根据姓名相应粘贴在加盖基层

党委公章或组织部印章的第一联贴回执联处。

请使用胶水粘贴，待胶水干透后再进行组卷，避免前后页粘贴。

不能使用胶棒和透明胶等粘贴，胶棒等粘贴年久易脱，粘贴时尽量不

要遮盖印章和字迹。如下图所示。



(二)填写卷内目录

对照初步组卷转入、转出介绍信，按先后顺序录入“卷内目录导

入模板”(附件 1)中有关表格，在表格中填写文件编号（介绍信编号）、

题名（录入“张 XX转入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张 XX转出党员组

织关系介绍信”） 、责任者（基层党委或总支名称）、文件形成时

间（出具介绍信的时间，必须按 8 位文本格式的数字输入,如：“2020

年 6月 10 日”录入“20200610”）、页数。

上述的“文件编号、题名、责任者、文件形成时间”可由相关转

入、转出登记表作相应数据处理后导入。

录入完成后移交档案馆前，请打印此表，只需“序号、文件编号、

题名、责任者、文件形成时间、页数”6 列即可。

暂不要打印页码,送档案馆后经档案馆工作人员审查定卷后再打

印页码。

（三）填写《卷内备考表》



该表见附件 2，应手工填写。其中：“本卷情况说明”应填写整

理和使用本卷中需要说明或注意的问题，没有可不填；“立卷人”由

组成本卷的责任者或移交人签名；“检查人”由立卷单位负责人签名。

（四）移交档案

1.与档案与校史馆工作人员约定时间，将上述纸质材料（登记表、

介绍信、卷内备考表）、“卷内目录”的纸质件和电子文件送到档案

与校史馆资源建设部（图书馆九楼 905）

2.档案与校史馆工作人员审查移交材料，根据实际情况将转入、

转出介绍信组成一卷或多卷。

3.打印页码，并在本馆工作人员指导下将归档目录电子数据导入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

4. 档案与校史馆工作人员检查合格后，填写《档案移交目录》

（一式两份），交接双方根据移交目录，认真核对后签字，各存一份

移交目录。

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登记表和介绍信有关业务问题，请与组织部联

系；归档过程中有关问题，请与档案与校史馆袁老师联系（电话

88821537）。

特此通知。

档案与校史馆

2021-04-22


